
启示与期待
——记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专家座谈会
口本刊记者黄荔

3月6日，应北京市石景山区城管

委之约，城市管理与科技杂志社王新

社长邀请了水利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首都社

会经济发展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清华大学品牌研究室以及北京市

市政市容委研究室等相关领导与专家、

学者，就石景山区城市管理综合体制

改革情况，与石景山区城管委及八角

街道办事处进行了交流座谈。石景山

区城管委主任付建国、副主任徐晓炜

和八角街道办事处主任李金克分别介

绍了区、街道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情况及初步成效。应势而为，大有所

为是专家对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

革的高度赞扬，而研究石景山改革“模

版”的“核心经验”，使其可复制、可

推广，对于全面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实现城市管理到城市治理现代

化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治理有了新突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

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贡森对石景山区

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认识站位很高，认

为其是因势而为的一次重要改革探索。

他指出，十八大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建设实施思路进

一步得到完善，其以“四个全面”为

总体布局，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目标，重点在于

抓好管理体制机制等综合性改革任务，

全面提升政府在行政管理工作上的效

力和效能，使经济与社会发展从中获得

更大的动力支持。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

究所研究员黄烨认为，北京市以石景

山区作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就是以

全面深化改革为推动力，为实现全市

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战略目标，

推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监督制度等

深入改革，体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坚

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十八大路线方针政

策的睿智和石景山区大胆改革的胆魄。

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

究员翟宝辉从全国的视角高度评价石

景山区通过党建统领，建立区城管工

委、区城管委，实现了重点地区社会

治理常态化、难点地区社会治理新突

破、城市管理精细化、城管执法综合化。

他说，2008年机构改革把城市管理交

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之后，各地积极

探索城市综合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的新思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管用：

在过去城市管理工作中，条块分割、职

能交叉、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问题解

决了。数字城管形成体制内倒逼机制，

解决了不协调不配合的问题；建立高位

协调机制实现了统一调度、统一考评、

提高效率的目标。希望这样的探索可

以更好地为全国城市管理积累经验。

街道综合执法可推广

长期以来，北京城市管理体制面

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提高综合决策和

统筹管理，二是如何实现综合执法和属

地长效治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刘欣

葵教授认为，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是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在区和街道两个层面进行了组织整合。

一是在强化城市管理的统筹协调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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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区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

探索；二是在提高行政执法能力方面，

在街道综合执法机制上进行了创新。这

两个方面的探索，都吸纳了国内一些城

市和本市东城区等区(县)的先进经验，

形成了石景山区的体制机制特色，其

中街道综合执法的方式具有可复制性，

建议推广。

刘欣葵教授还认真询问了区城管

工委和区城管委机构设置，她认为设

立区城管工委体现了党对政府干部和

社团组织的领导优势，在党的领导下

由街道主持成立街道地区管委，是对

地方协商治理体制的重大探索，这涉

及到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即在

街道设立法定的地方协商治理机构(如

街道地区治理委员会)。街道层面的地

方协商治理体制与社区自治体制相互

呼应，体制体现了中国特色和首都善治

的要求。这一机构应该通过立法成为法

定机构，是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相互

融合的载体，是政府决策引入公共参

与的法定途径。同时，她建议由主管

区长牵头，建立更大范围的环境建设

协调管理机制，涉及规划、住建、国土、

环保等城建领域的部门。或学习国内绝

大部分城市的做法，把区城管委提升为

区城管执法局、区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区环卫中心的上级单位，并通过这些

单位领导兼任区城管委副主任的方式，

构建城管领域的组织体系，提高行政

管理的效能。另一方面，实施管办分离、

政企分开，剥离专项事务和专项管理业

务，提高区城管委的决策、规划、协

调能力，并加强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

黄烨研究员也认为，石景山区体

改创新最大亮点是在街道层面成立社

会治理综合执法指挥中心。体制机制创

新的结果是街道城市管理执法效能显

著提升，环境面貌群众满意，城市管

理考评指标显著提升。执法重心下沉

到街道层面并且常态化，是根治城市

“顽症痼疾”的有效举措，也是改革的

重大成果。

对于基层体制改革创新，贡森所

长更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希望石景

山区结合自身具体特点，总结出社会治

理工作的优势和模式。要考虑进一步提

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定位，将其视

作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中创建源头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五位一体”中社会领域建

设的核心环节，用更高的定位使其能

够与更大范围的经济、文化及生态建

设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在下一阶段的

工作中，要重点处理好“服务”与“管控”

之间的关系，以服务为核心、为目标，

以管控为保障、为支撑，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对于各类社会群体的调动

使用能力，化批评、质疑和投诉的负

能量为理解、支持和共建的正能量。

体制改革法治化是方向

关于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法治”是专家们提到最多的词。首都

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贾建强处长明确

提出，石景山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下

一步要坚持法治导向。

刘欣葵教授在高度评价石景山区

街道综合执法特点时指出，仍然需要进

一步健全法规，并采取行政措施使之合

法化。一方面需要有执法权的相关市、

区政府部门对街道综合执法指挥中心

进行授权，或者有执法权的市、区相

关部门在街道综合指挥中心设立执法

站(组)。另一方面，需要制定或修改

市级层面的“综合执法”法规，明确“综

合执法”的内涵程序，调整“综合执法”

的范围，界定“综合执法”和专业执

法的关系。

翟宝辉研究员建议在未来的改革

中，把“四化”同步纳入考量，引领城

市综合管理的科学发展，推动城市综合

管理和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科学化和

规范化。所谓”四化”同步就是实现城

市管理的法治化、市场化、信息化和

社会化。法治化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

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而我国对城市

管理没有严格界定，急需通过立法解决

城市管理歧义太大、内涵不一的问题。

党建统领下也要积极探索法治化渠道，

使城市管理交叉的范围相对确定，使

讨论的内容相对一致。积极探索中央

和地方职责清晰的城市管理体制；市

场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

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供公

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市场化可以减少

政府参与直接服务的人员和机构，仅

仅承担监管职责，实现执法机构瘦身。

石景山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引入市场

化机制，提高服务效率和水平；信息

化是现代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互联网、

物联网、云计算等手段的运用可以实现

城市管理的高效指挥、及时反馈和城

管的非接触式执法，结合个人和企业

信用体系建设，城市管理执法的效率

和形象将大大改善。石景山可以在三

网结合的基础上整合资源，实现共享，

拓展应用范围；社会化是减轻执法人员

压力的最好手段。通过多元共治的综合

治理体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人民管”得以实现。石景山协调首钢、

北京军区等驻地单位参与，依托社区社

情恳谈会、居民议事会、文明劝导队

等多种载体和路径，发挥居民特别是

“6070”队伍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收到较好效果。相信，“四化”同步将

彻底改变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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